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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2025/5/29 2025/5/2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用友汽车信息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2025年3月

27日，公司总股本144,317,4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116,520股后的总股数为

143,200,88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600,440.00元（含税）。 如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方案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数后的总股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现金分红总额的情况，具体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44,317,4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1,757,617股后，实际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为142,559,783股。 因此，公司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调整为71,279,891.5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

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是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

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42,559,783×0.50）÷144,317,400≈0.4939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939元/股）÷（1+0）=前收

盘价格-0.493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2025/5/29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公司全部股东类型（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

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50元。 待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暂

按1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5元。

（3）对于公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 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

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

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

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2353603

特此公告。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

2025-023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6,923,6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1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文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王永婷、常涛，独立董事刘斌、沈剑飞因事不能亲

自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兰崴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561,476 99.6919 2,047,337 0.2669 314,792 0.04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568,076 99.6928 2,021,537 0.2635 333,992 0.0437

3、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531,416 99.6880 2,049,437 0.2672 342,752 0.04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550,776 99.6906 2,029,837 0.2646 342,992 0.044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814,016 99.8553 792,437 0.1033 317,152 0.04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484,004 99.6818 2,028,309 0.2644 411,292 0.053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以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176,141 98.7290 9,288,972 1.2111 458,492 0.0599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581,805 99.6946 2,019,248 0.2632 322,552 0.04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430,844 99.6749 2,050,909 0.2674 441,852 0.0577

10、议案名称：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05,942 99.2316 567,708 0.4470 407,892 0.32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39,942,0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92,695,1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3,176,834 96.7637 792,437 2.3112 317,152 0.925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636,080 93.9281 510,345 4.1195 241,852 1.952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1,540,754 98.3679 282,092 1.2882 75,300 0.343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25,871,953 99.1261 792,437 0.6240 317,152 0.2499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

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124,639,742 98.1557 2,019,248 1.5901 322,552 0.2542

10

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126,005,942 99.2316 567,708 0.4470 407,892 0.32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第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25

一

025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

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2）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一2025年5月

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G区

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忠诚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2名，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1,403,3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28.0189%。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315,831,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7.5332%。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46名，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5,57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4857%。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6、议案6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需回避表决，议案10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需

回避表决，议案11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需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24年度工作进行述职。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列入议程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

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457,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7057%；反对7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61%；弃权1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388,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841%；反对8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08%；弃权1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390,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849%；反对8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28%；弃权1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49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7162%；反对7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291%；弃权1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38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828%；反对8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28%；弃权1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津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8,273,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9%；反对1,0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

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8%；弃权1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193%；反对1,0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48%；弃权12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9%。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审议通过《2025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203,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268%；反对1,0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290%；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505,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7205%；反对7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70%；弃权1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246,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402%；反对1,0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1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0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620%；反对1,0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72%；弃权1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8,950,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9%；反对1,0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

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6%；弃权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664%；反对1,0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11%； 弃权9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262,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0%；反对8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弃权8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199%；反对8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43%； 弃权85,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8%。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曾忠诚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2、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0,358,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748%；反对8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674%； 弃权18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3、审议通过《薪酬福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20,291,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539%；反对1,0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120%；弃权1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4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2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88号，江西恒大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胡恩雪。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103,046,59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2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2,239,36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05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807,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人，代表股份807,2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人，代表股份807,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689％。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3、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方式投票或网络

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36,6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3％； 反对28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7％；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094％；反对2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1945％；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61％。

公司独立董事胡大立、于天宝、章美珍、黎毅在宣读完毕董事会工作报告

后，向与会股东宣读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37,0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6％； 反对28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7％；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590％；反对28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1945％；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29,2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1％； 反对27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3％；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9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927％；反对2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2530％；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31,0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38％； 反对28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57％；反对2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8882％；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6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44,2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6％； 反对27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3％；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4,9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509％；反对2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2530％；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6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44,6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0％； 反对27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3％；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3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005％；反对2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2530％；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6％。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36,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1％； 反对28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3％；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846％；反对2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2688％；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璐、谭冬梅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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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退回新疆项目部分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退回新疆项目部分地块和筹划投

资变更的议案》，并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筹划在建项目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0）。鉴于两宗地块因征地拆迁障碍等客观因素至今未能交付，公司全

资子公司新疆成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成路” ）拟退回前期竞拍获得的阿

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以西北环路延段以南66012220220019地块（以下简称“4号地

块” ）和南环路以西空地以南空地以东66012220220021地块（以下简称“3号地块” ）。

新疆成路于近日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签订了 《第一

师阿拉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收回）储备协议书》（以下简称“土

地收购协议书” ），退回上述3号、4号地块，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土地收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第一师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中心

乙方：新疆成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一）土地收购协议书（3号地块）

1、收储范围

本次收储范围为位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路（西外环路）以西一宗用地范围土

地。 出让合同编号：66012220220018，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宗地面积：

187,668平方米，拟收储面积：187,668平方米。

2、根据土地储备相关政策，甲方因城市规划需要，须对乙方土地进行收储。

3、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242号）文件第五条：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拟

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1）补偿金额：补偿总金额为1,613.94万元，大写金额：壹仟陆佰壹拾参万玖仟肆佰元

整。

（2）支付时间：若乙方已完成被收储土地出让金缴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收购范围内的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

该笔补偿费由财政部门拨付甲方后， 甲方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总金额100%； 即：

1613.94万元，大写金额：壹仟陆佰壹拾参万玖仟肆佰元整。

4、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土地收

储范围内的设备、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手续。

（2） 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前土地收储范围内的未完成缴纳的被收储土地的剩余出让

金，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电信、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缴纳清楚，同时承担本协议

签订前因该宗地产生的一切债权及债务。

（3）本次收储，甲方原则上需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按照《自

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甲方本次收储

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如专项债券资金未申请到位，则该笔补偿

金额支付时间甲方有权延迟至资金到位后支付，若因土地收储相关政策变动等因素，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无法到位，甲方有权单方暂停本次收储活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双

方互不追究责任。

5、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本协议签订后因乙方原因导致相关费用未缴纳完毕或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包

含并不限于此）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应对向甲方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

的证明材料经有关部门查实后虚假、不客观，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并退还甲方已经

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同时自行承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6、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友好商定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2）款规定

的方式解决：

（1）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土地收购协议书（4号地块）

1、收储范围

本次收储范围为位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路（西外环路）以西一宗用地范围土

地。 出让合同编号：66012220220017，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宗地面积：

86,811平方米，拟收储面积，86,811平方米。

2、根据土地储备相关政策，甲方因城市规划需要，须对乙方土地进行收储。

3、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242号）文件第五条：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对拟

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

（1）补偿金额：补偿总金额为746.57万元，大写金额：柒佰肆拾陆万伍仟柒佰元整。

（2）支付时间：若乙方已完成被收储土地出让金缴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收购范围内的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

该笔补偿费由财政部门拨付甲方后， 甲方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总金额100%； 即：

746.57万元，大写金额：柒佰肆拾陆万伍仟柒佰元整。

4、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完成土地权属注销手续并将未纳入土地收

储范围内的设备、物资搬迁完毕，与甲方办理交接手续。

（2） 乙方自签订本协议之前土地收储范围内的未完成缴纳的被收储土地的剩余出让

金，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电信、税费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缴纳清楚，同时承担本协议

签订前因该宗地产生的一切债权及债务。

（3）本次收储，甲方原则上需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按照《自

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甲方本次收储

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如专项债券资金未申请到位，则该笔补偿

金额支付时间甲方有权延迟至资金到位后支付，若因土地收储相关政策变动等因素，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无法到位，甲方有权单方暂停本次收储活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双

方互不追究责任。

5、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本协议签订后因乙方原因导致相关费用未缴纳完毕或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包

含并不限于此）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应对向甲方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的土地储备相关

的证明材料经有关部门查实后虚假、不客观，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并退还甲方已经

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同时自行承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6、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友好商定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2）款规定

的方式解决：

（1）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成路于2022年7月共计支付2,431.33万元（含契税70.82万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一分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中竞得上述

3号、4号地块。截至2025年4月，上述3号、4号地块的账面净值为2,297.83万元。根据上述土

地收购协议书相关条款，若甲方成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并按时足额支付给新疆成

路相关土地收购补偿费用共计2,360.51万元后，预计新疆成路需确认的无形资产处置收益

不低于62.68万元，将增加公司2025年净利润不低于47.01万元，该金额占公司上一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约为0.51%，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上述土地收购协议书相关条款，甲方本次收储的资金来源主要为申报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该专项债券资金的获取尚需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审批，因此本次事项存在土地

收储费用延期支付、土地收储活动暂停以及土地收储合同解除的风险。 如后续上述土地收

购协议的解除对公司净利润、营业收入的影响达到审议和披露的标准，公司将及时履行相

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一师阿拉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 （收回） 储备协议书》

（3号、4号地块）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